
一、符合性证明文件
1.1 投 标 函

濮阳县政府采购中心：

鄄城县华东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授权 张鲁强、业务经理 为我方代表，参加你单位组

织的招标项目 濮阳县教育局2022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功能室教学设备、图书

采购项目 (2023-05-10)的有关活动，并对此招标项目进行投标。

投标价 (人民币：元) 备注

小写 大写

无

3269680.00元 叁佰贰拾陆万玖仟陆佰捌拾元整

为此，我方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供货物及服务的投标报价：

一、我方同意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开标日起 90 天内遵守本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

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二、我方承诺已经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应当具备的件。我方

愿意向你单位提供任何与本招标项目投标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并根据需要提供一切

承诺的证明材料，并保证其真实、合法、有效。

三、我方保证尊重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结果，完全理解本招标项目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投

标。

四、我方承诺接受招标文件中政府采购合同条款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如果我方中标

，我们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保证忠实地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并承担政府采购合

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五、我方承诺采购人若需追加采购本项目招标文件所列货物及相关服务的，在不改变政府

采购合同其它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按相同或更优惠的价格保证供货和服务。



六、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接受你单位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对我方施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 以下的违约处罚，列入不

良行为记录名单，在 1 至 3 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提请政府有关行政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提请司

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

(2)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它投标人的；

(3) 与采购人、其它投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4) 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它不正当利益的；

(5) 在招标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6) 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八) 我方已阅读并完全理解本招标文件附件二“投标人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商 业贿赂

行为承诺书”的全部内容，承诺遵守全部内容。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陈王街道办事处雷泽大道西金堤路北300米路东

邮编： 247600

联系人： 张鲁强

电话： 15098383899

传真：0530-242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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